
澎湖縣政府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補助領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0203版

領    據
(個人申請用)

茲向

澎湖縣政府

      領取

□醫療費用補助

□律師訴訟費用補助

□緊急生活費用補助

□未婚媽媽新生兒營養補助

□安置及房屋租金補助

共計

新臺幣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 元整

具 領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本人簽章）

身分或居留證號：

法定代理 人：

(申請人未達法定成年，法定代理人應簽名)

身分或居留證號：

戶 籍 地 址：

聯 絡 電 話：

戶 名：

(非本人帳戶請填寫切結書)

轉帳金融機構：

帳 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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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


